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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寺廟裝設細懸浮微粒連續自動監測設施補助計畫 

105年 8月 4日桃環空字第 1050067347號 

一、計畫緣由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本局)為減少寺廟活動產生之空氣

污染，推動寺廟裝設細懸浮微粒連續自動監測設施，特訂定本計畫，

以維護良好空氣品質。 

二、補助計畫申請期限 

申請補助者應於 106年 1月 1日至 107年 10月 31日止提出申請，

逾期不受理。 

三、 補助項目、補助金額及設備內容 

(一)補助項目 

第一類：細懸浮微粒連續自動監測系統。 

第二類：連動排煙設備。 

(二)補助金額 

第一類：新台幣 6萬 9,000元整。 

第二類：新台幣 3萬元整。 

(三)設備內容 

    第一類：1.PM2.5 分析模組、監測資料儲存設備及公開播放顯示

器。 

2.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第15條、

第 16條規定。 

3.檢附監測設備規格與出廠校正報告。 

第二類：須包含連動控制元件及連動排煙通風設備。 

(四)各類補助以一次為限，且不得重複申請其他機關補助。 

四、 補助對象、 補助順序暨補正、補助限制、補助方式、申請書表及核

撥補助經費方式 

(一)補助對象 

為政府機關登記有案且座落於桃園市之寺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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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補助順序暨補正 

補助順序不分申請補助種類，以本局收件戳章或郵戳日期為優先順

序。 

申請應備文件不齊全者，經通知補正而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

逕予退件，退件後應重新提出申請。 

申請案件之補正次數以三次為限。  

(三)補助限制 

本計畫補助經費僅限於裝設細懸浮微粒連續自動監測系統、連動排

煙設備之支出，其他經本局認定與裝設設施無關之費用不予補助。 

(四)申請書表及應備文件 

1.補助申請表。 

2.寺廟法人核准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3.裝設場所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 

4.設施購買發票正本。 

5.設備裝設完工照片(須加註日期) 。 

6.監測設施自主檢核聲明事項表。 

7.監測設施補助款領據。 

(五)審查程序 

1.受理申請：申請單位檢附補助申請表與相關文件，向本局提出申

請。 

2.資料審查：申請文件經審查如有缺漏或資格不符者，通知補正或

退件。 

3.核    定：申請文件經審查通過後，並經設施與裝設場所現勘後，

再發核定函。 

五、經費請撥及核銷程序 

(一)撥付金額係依據申請補助種類、檢附國內合法廠商開立之統一



3 
 

發票正本，經審查後核准之金額。 

(二)補助款項由本局依申請表所載或所檢附之存摺封面影本之金融

機構帳號辦理撥款。 

(三)補助所得未符合所得稅法第 4 條免稅所得，故應扣繳申報為綜

合所得收入，由本局開立補助對象扣繳憑證。 

(四)本補助計畫 106年度及 107年度總補助經費上限各為新臺幣 250

萬元整。如該年度預算未獲議會審議通過，將按預算刪減之比

例調整預算金額。 

六、停止補助條件 

補助經費用罄後，即停止接受申請。 

七、督導及考核 

(一)受補助單位三年內不得拆卸設施，違者按未使用月份比例繳回

補助款。 

(二)本局將不定期派員進行補助設施查核，確認補助設施正常使用

並定期校正保養，受補助單位不得拒絕。 

(三)經查有提供不實資料，或以其他不正當方式取得補助者，將撤

銷補助資格，並就已領取補助款全數追回及追究法律責任。 

八、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得由本局修正補充之。 

九、本計畫自公告日起施行。 

 

 

 

 

 

 

 

 



4 
 

 

 

 

 

 

 

 

 

 

 

 

 

 

 

 

 

 

 

 

 

 

 

 

 

 

 

圖一、補助申請作業流程 

受理申請

資料審查

現勘

不符合
資料

補正或退件

受
理
階
段

審
查
階
段

核
判
階
段

作業流程作業階段

查核管理

符合

撥付補助款

不符合

符合

1.不定期查核
2.例行保養紀錄
3.定期校正報告



5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寺廟裝設細懸浮微粒連續監測設施補助申請表(1/7) 

申

請

寺

廟 

基

本

資

料 

申請寺廟全名(登記名稱)： 

 

寺廟地址：桃園市                 區 

       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申請補助項目：     

□ 自動監測系統 

□ 連動排煙設備 

負責人： 

 

聯絡地址：桃園市                 區 

       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聯絡電話： 

(市話)                     

(手機)                     

聯絡人： □同上 

姓  名： 

聯絡地址：□同上 

       桃園市                   區 

       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聯絡電話：□同上 

 (市話)                     

(手機)                     

切

結

聲

明 

1. 本人已詳細閱讀桃園市寺廟裝設細懸浮微粒連續監測設施補助計畫內容。 

2. 申請補助之設施的裝設位置：□ 主(正)殿    □ 其他                      

3. 本人聲明申請表所附文件皆與正本相符，且申請資格符合公告事項，如有不實，願負一

切法律責任。 

             

 申請寺廟負責人：                            (簽名及寺廟印) 

負責人身分證正面影本浮貼處 

 

負責人身分證反面影本浮貼處 

 

金融機構帳戶存摺封面影本浮貼處 

 

 

提醒：1.請黏貼有金融機構名稱、戶名及帳號之存摺封面影本      2.電匯手續費由補助款中扣除 

其他注意事項： 

1.請勿使用感光紙材進行申請 

2.如有申請相關問題，請撥打專線(03)3354021洽詢 

3.申請文件請親送或郵寄至 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1號 10樓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空氣品質保護科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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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寺廟裝設細懸浮微粒連續監測設施補助申請表(2/7) 

申請證明文件浮貼表 

 

寺廟法人核准登記證明文件影本浮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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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寺廟裝設細懸浮微粒連續監測設施補助申請表(3/7) 

申請證明文件浮貼表 

 

裝設場所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浮貼處 



8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寺廟裝設細懸浮微粒連續監測設施補助申請表(4/7) 

申請證明文件浮貼表 

 

設備購買發票正本浮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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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寺廟裝設細懸浮微粒連續監測設施補助申請表(5/7) 

設施裝設完工照片浮貼表 

  照片一浮貼處(照片請加註日期) 

 

  照片二浮貼處(照片請加註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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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寺廟裝設細懸浮微粒連續監測設施補助申請表(6/7) 

監測設施自主檢核聲明事項表 

項次 聲明事項 
是 

(打Ｖ) 

否 

(打Ｖ) 

一 
監測設施有效測定範圍應大於PM2.5室內空氣品質標準值上限

35μg/m3以上。 

  

二 
連續自動記錄輸出訊號之設備，其紀錄值應註明監測數值及

監測時間 

  

三 
室內空氣經由監測設施之採樣口進入管線到達分析儀之時

間，不得超過二十秒。 

  

四 

取樣及分析應在六分鐘之內完成一次循環，並應以一小時平

均值作為數據紀錄值。其一小時平均值為至少十個等時距數

據之算術平均值。 

  

五 
承諾每月之監測數據小時紀錄值，其完整性應有百分之八十

的有效數據。 

  

六 
採樣管線及氣體輸送管線材質具不易與室內空氣污染物產生

反應之特性 

  

七 
儀器應有出廠校正報告，並承諾零點及全幅偏移測試應每半

年進行一次。 

  

八 
承諾定期進行例行保養，並以標準氣體及相關校正儀器進行

定期校正查核。 

  

附註：上述檢核表第一項至第八項答「否」或未答者，不得申請補助。 

 

寺廟名稱：                  

 

 

 

 

寺廟負責人：                      

 

設備廠商名稱：                                  

 

 

 

 

設備廠商負責人：                                                        

 

 

用印處 

用印處 

用印處 

處 用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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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寺廟裝設細懸浮微粒連續監測設施補助申請表(7/7) 

監測設施補助款領據 

領  據 

 

    茲收到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補助寺廟裝設細懸浮微粒連續監測設

施(□第一類：細懸浮微粒連續自動監測系統，新台幣 6萬 9,000元整 □

第二類：連動排煙設備，新台幣 3萬元整)補助款。 

          此致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寺廟名稱：                                       (寺廟印章) 

寺廟登記證號： 

  寺廟登記地址：桃園市        區       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負責人：                                            （蓋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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